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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6_B9_BE_E7_9C_81_E5_c36_330591.htm （１９９２年９月４

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

） 根据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第八届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，台湾省暂时选举

八届全国人大代表１３名，由在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中

国人民解放军的台湾省籍同胞中选出；选举办法是，由在各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台湾省籍同胞派代

表来北京协商选举产生。 全国３０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

中央党政机关中，现有台湾省籍同胞３４０００多人。参加

协商的代表确定为１２０名。根据台湾省籍同胞（包括各地

驻军中的台湾省籍同胞）的分布情况分配名额，由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组织协商选派（分配方案附后

）。 协商选举会议定于１９９３年１月在北京召开，会期约

一周。 协商选举台湾省出席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

要发扬民主，酝酿候选人人选时要考虑到各方面的代表人物

和优秀人物，同时要适当注意到中青年、妇女、少数民族等

方面的人选。 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

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》的有关规定，选举采用差额选

举办法和无记名投票的方式。 协商选举会议由全国人大常委

会林丽韫、蔡子民委员负责召集。协商选举的具体工作，由

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办理。 附：台湾省出席第八届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代表协商选举会议代表分配方案 单位 台湾省籍 来

京参加 单位 台湾省籍 来京参加 同胞人数 协商代表数 同胞人



数 协商代表数 （据１９９１年统计） 湖南省 ５９８ ３北京

市 １７０１ ６ 广东省 １８６９ ６天津市 ９４１ ４ 广西壮

族自治区 ４１６ ２河北省 ６２５ ３ 海南省 ３０００ ９山西

省 １２７ １ 四川省 ６７４ ３内蒙古自治区 １９９ １ 贵州

省 １７１ １辽宁省 １４２５ ６ 云南省 ３６９ ２吉林省 ２

９６ ２ 西藏自治区 ０ ０黑龙江省 ３７６ ２ 陕西省 ３０１ 

２上海市 １５９６ ６ 甘肃省 １２３ １江苏省 １２５０ ５ 

青海省 １０８ １浙江省 １５５７ ６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５０ １

安徽省 ８３７ 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１５３ １福建省 １２４

２０ １５ 中直机关 ９５ ４江西省 １４７１ ６ 国家机关 １

９８ ６山东省 ４２２ ２ 解放军各总部 ８５ ３河南省 ５１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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